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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永泰清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永泰县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司关于《永泰清凉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的报批申请收悉。根据福建通

和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，在

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措

施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

制。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综合〔2020〕13 号）精神，

我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审批告知承诺制，原则同意

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以及拟采取

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你司应当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

态破坏的措施，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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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后，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。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

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4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福建通和环境保护有限公司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4 月 13 日印发


